
3月 26日至4月 9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中央督察组”）交办我区举报案件15批共1152件。按照中央督察组工作要求，目前，全区已对第7批82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29件、阶段性办结27件、未办结26
件，责令整改235家，立案处罚2家，罚款金额26.7万元，立案侦查1宗，约谈14人，问责2人。

截至4月9日，全区已对第1-7批 402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177件、阶段性办结120件、未办结105件，责令整改276家，立案处罚 36家，罚款金额166.6459万元，立案侦查13宗，刑事拘留4人，约谈34人，问责24人。
相关案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督察组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内蒙古自治区第七批82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7批 2022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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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城
镇污水处理厂厂区后侧有一
个排放管道（明管），排放污
水淹没附近农田近100亩。

1.包头市绿源危险废物
处置有限责任公司，设备年
久失修，环保设施不能连续
正常运行，排放不达标，厂区
内长期存放大量医疗废物。
没有刚性填埋场，存在违规
填埋现象。2.包钢尾矿库东
侧到黄河一级支流昆都仑河
不足5公里，南侧与黄河干
流直线距离10公里，现存2
亿吨尾矿，污水1700多万立
方米，尾矿库无防渗漏措施，
每年300万吨水渗漏，造成
周边地下潜水严重污染，土
壤盐碱化、重金属污染；造成
约6万亩耕地被污染。3.神
华包头煤制油化工公司生产
污水汇入生活污水尾闾工
程，每天5.7万吨污水排入尾
闾工程排污口。第三方运营
公司数据造假，高盐水仍然
持续排放。

举报人耕地被包头市九
原区哈林格尔镇强制占用并
认定为河道，并在所谓的河
道内倾倒大量粉煤灰、建筑
垃圾、生活垃圾、工业垃圾
等，用黄土掩盖，粉煤灰倾倒
时空气污染严重。河道哈林
格尔段离黄河入口仅有几公
里远，河道内的水流入黄河
污染黄河水源，渗透的水污
染村生活用水。

1、包头市昆都仑区包钢
集团厂区内的几个高炉烟筒
有大量粉尘外排，存在烟尘
污染。

2、包钢焦化厂附近气味
难闻，设备顶部火苗乱窜，工
作期间多名工友有头痛、恶
心、呼吸困难等现象。

3、举报人参与包钢五
烧，烧结机脱硫脱硝提标改
造工程，EPC总承包项目施
工期间，遇到多次上级部门
环保检查，发现总承包单位
存在数据作假、虚假验收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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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托克托县城镇污水处理厂厂区后侧有一个排放管道（明管）问题属实。托克托县城镇污水处理厂（托克托县双河镇污水厂）厂区后侧有一个排放管道
（明管），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内环审〔2008〕276号、环政批字〔2014〕200号），该管道为污水厂西南厂界处设置的规范排水口。

2、排放污水淹没附近农田近100亩的问题部分属实。根据该厂环评批复内容（内环审〔2008〕276号），该污水厂出水排入西侧的大黑河故道，冬储夏
灌，用于农田灌溉，经调阅污水厂在线监测历史数据，出水达标。投诉涉及的100亩农田存在被污水厂出水淹没情况。

1、关于“包头市绿源危险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设备年久失修，环保设施不能连续正常运行，排放不达标，厂区内长期存放大量医疗废物。没有刚性
填埋场，存在违规填埋现象”的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核实，包头市绿源危险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营的包头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于2011年建成，
因危险处置项目未通过验收手续，没有取得危废经营许可证，一直未运行，直至2018年5月，包头市人民政府与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内蒙古
包头（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项目运营管理协议”，注册成立包头市绿源危险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源公司）。2018年5月16
日包钢集团公司成立包钢推进危废中心复产指挥部，5月29日进驻绿源公司开始设备检修、恢复工作。原内蒙古包头（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危险废物处置中
心建设项目由国家环保总局批复（环审〔2005〕114号）。绿源公司2018年5月30日取得包头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临时医疗废物许可证（应急临时编号为：
BTWFL002）,绿源公司，2019年12月19日取得了内蒙古生态环境厅颁发的一年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2020年12月取得了包头市生态环境局颁发的排
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编号为：91150207MA0PWC6Q80），2021年 2月 9日取得了内蒙古生态环境厅颁发的五年期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
1502070132），存在“设备年久失修”问题，故部分属实。

2018年6月11日，经检修后的医疗废物高温蒸煮系统投入使用。2020年2月，经检修后焚烧系统正式运行，焚烧系统同步配套了除尘器、脱硫设施等环保设
备。通过现场调阅2020年10月23日土壤监测报告显示，该公司分别对厂界外北偏西侧30m、厂界内铬渣填埋场北侧、厂界内铬渣填埋场外南靠东侧、厂界内铬渣
填埋场外南靠西侧、厂界内医疗废物暂存场外南侧、厂界外下风向东南侧300m内进行土壤监测，监测结果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36600-2018》标准限值的要求。通过现场调阅2020年12月29日地下水质量监测报告显示，水质监测报告中1#监测井、2#监测井、3#监测井、4#监测井、5#监
测井、6#监测井、鑫达黄金生活供水井、乌兰计三村供水井、乌兰计一村供水井监测结果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标准限值的要求。通过调阅
绿源公司生产记录等相关资料，自2018年6月以来，绿源公司每日收集医疗废物约7吨，收集的医疗废物经过高温蒸煮消毒后进入焚烧炉，焚烧产生的飞灰和炉渣
经固化后进入自建填埋场填埋处置。公司生产运行时配套的布袋除尘、脱硫塔等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经调阅绿源公司填埋场相关资料，已建成的填埋场为柔
性填埋场，符合环评及批复（环审〔2005〕114号）要求。2020年11月完成自主验收，填埋的危险废物均符合柔性填埋场入场标准。故反映的“没有刚性填埋场”属
实，“环保设施不能连续正常运行，排放不达标，厂区内长期存放大量医疗废物、存在违规填埋现象”不属实。

2、关于“包钢尾矿库东侧到黄河一级支流昆都仑河不足5公里，南侧与黄河干流直线距离10公里，现存2亿吨尾矿，污水1700多万立方米，尾矿库无防
渗漏措施，每年300万吨水渗漏，造成周边地下潜水严重污染，土壤盐碱化、重金属污染；造成约6万亩耕地被污染”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问题反映的包钢尾矿库位置和生产现状描述部分与现状接近，部分属实。
二是关于蓄水情况，选矿工艺废水全部排入包钢尾矿库，经沉淀后，将库内澄清水返回回水泵站，加压后送回包钢选矿厂作为生产水重复使用，重复利

用率接近100%。包钢实施了“600万吨氧化矿选矿生产线和稀土选矿生产线搬迁工程”等工程，大幅度减少了入尾矿库尾矿和排水量。按照干摊长度、水
底形状，水域面积和深度测算，尾矿库内目前蓄水量约300万立方米。问题反映数据不属实。

三是渗水问题。包钢尾矿库于1959年开始建设，1965年8月投产，设计库容2.338亿立方米，累计贮存尾矿约2.1亿吨，生产运行正常，符合国家安全环
保相关要求。尾矿库建设时国家对尾矿库无明确防渗建设要求。按安全管理要求，尾矿库坝体设计为透水坝。包钢在尾矿库建设初期在坝内设置了排渗
盲沟，沿坝体外设有截渗沟。在堆积坝中1031.0米、1034.0米、1043.0米、1047.5米的标高位置分别埋设了排渗管，用于排出坝体内的渗水。渗水沿截渗沟
进入渗水泵站返回库内，无废水外排。包钢在尾矿库建设期间也开展了地质勘探相关工作，库内堆存的尾矿加权平均粒径为0.039毫米左右，经过50余年
的沉积作用，在尾矿库底形成30余米厚的防渗层，有较好的防渗作用。但因其设计原因，存在少量渗透的情况，该问题部分属实。

四是关于地下水污染影响。包钢制定了尾矿库废水监测计划，每年按季度对尾矿观察井、尾矿湿地、尾矿回水、尾矿渗漏水开展水质监测工作，重金属
类指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要求，但仍有部分指标不满足Ⅲ类标准要求。该问题部分属实。

五是关于耕地污染问题。根据自治区2021年反馈的2018年农用地详查结果，受污染耕地均与尾矿库不属同一行政辖区，且距离尾矿库最近的两处分
别距尾矿库约18公里和24公里。该问题不属实。

3、关于“神华包头煤制油化工公司生产污水汇入生活污水尾闾工程，每天5.7万吨污水排入尾闾工程排污口。第三方运营公司数据造假，高盐水仍然持
续排放”的问题，部分属实。

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于2005年12月31日，位于包头市九原工业园区神华科技园1号，主要从事煤制烯烃项目。2013年3月18日
通过原国家环保部环保验收（环验〔2013〕62号）。经查，2021年11月18日前神华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高盐水全部通过尾闾工程排放，已经通过原国
家环保部环保验收。调取该公司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1月18日数据：外排废水在线监控COD浓度平均日均值：44.1mg/L，最大日均值84.38mg/L，
最小日均值7.59mg/L；氨氮浓度平均日均值：0.97mg/L，最大日均值9.37mg/L，最小日均值0.02mg/L；外排废水手工监测数据盐含量平均浓度：4170mg/
L，最大浓度6521mg/L，最小浓度1180mg/L。该公司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COD浓度限值为100mg/L，氨氮浓度限值为
15mg/L，全盐量浓度未进行规定）。

2020—2021年，神华公司投资5.78亿元实施了外排废水脱盐达标改造项目，外排废水脱盐达标排放改造项目于2021年8月28日投入试运行，经过两个多月
的调试和优化，最终2021年11月18日06:24停运外排废水泵，2021年11月24日在外排废水管道流量计后加装了管道盲板，实现废水零排放。该项目处理工艺
为“预处理-膜浓缩-纳滤分盐-冷冻析硝-蒸发制盐”集成工艺路线，通过采用“两级软化除硅澄清+V型滤池过滤+两级弱酸离子交换深度除硬+酸化脱气除碱度+
高效反渗透+脱盐浓缩减量+铝剂除硅预处理+臭氧催化氧化有机物脱除+两级纳滤分盐+冷冻析硝/热溶结晶+盐水膜浓缩/蒸发结晶制盐+杂盐结晶/母液转鼓干
燥”组合工艺流程。高盐水首先进入均质调节罐进行调质，然后进入浓盐水装置进行处理，处理完成后该项目产水全部回用于生产系统，包括热电化学水系统约
120t/h,气化、变化单元密封冲洗水约160t/h，热电脱硫单元浆液制备系统约20t/h，其他进入产水回用于循环水补水系统约75t/h。

2021年11月22日包头市生态环境九原区分局执法人员对国能包头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外排废水排口进行检查，该排口水泵已经停止运行，中控外排
水泵电流量已为零，废水已经不再外排。故“神华包头煤制油化工公司生产污水汇入生活污水尾闾工程，每天5.7万吨污水排入尾闾工程排污口……高盐水
仍然持续排放”部分属实。通过调阅在线监测数据等相关资料，2013年，国能煤化工公司废水排放口安装了在线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在线
设备委托宁波大通永维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日常运行维护管理、定期校验，并每季度委托内蒙古华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在线设施开展有效性审核和比
对检测，确保在线数据真实准确。不存在“第三方运营公司数据造假”问题。

1、关于群众反映“耕地被包头市九原区哈林格尔镇强制占用并认定为河道……”，经核实，该情况不属实。昆都仑河九原区段为无堤防自然形成河道，
为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与保护工作，保障昆都仑河防洪安全、河势稳定，实现人水和谐相处。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河湖管理范围划定
工作的通知》（内河湖〔2019〕718号）的要求和部署，依据有关法律法规，2019年9月包头市水务局组织完成了昆都仑河管理范围划定方案，要求沿河各旗县
区在本级政府网站进行公示，2019年11月29日昆都仑河九原区段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成果在九原区政府网进行了公示，明确了昆都仑河九原区段河道管理
范围界限。依据第三次国土调查2020年度变更调查数据成果，昆都仑河九原段内耕地面积42.1788公顷。河道为依法划定，不存在强制，耕地有42.1788
公顷，并未占用。故该情况不属实。

2、关于群众反映“……在所谓的河道内倾倒大量粉煤灰、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等，用黄土掩盖，粉煤灰倾倒时空气污染严重……”经核实，该情
况部分属实。根据2021年6月18日包头市第15次市长办公会议《关于研究昆都仑河下游河道治理方案》（〔2021〕15号）的精神，昆都仑河下游河道综合治
理由包头市水务局统筹调度、整体设计，包头市水务局完成河道整治工程的设计方案后，分别转交昆区、稀土高新区、九原区进行组织实施。2021年7月，九
原区组织相关人员按照设计方案对昆都仑河河道内情况进行了摸底排查。同时，对侵占昆都仑河河道的违法建筑进行了立案调查，并按照法定程序于
2021年9月1日组织工作力量依据《九原区昆河河道专项清理整治实施方案》对哈林格尔河道7户违章建筑实施强拆。并对强拆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进
行了清理，由包头市宏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将强拆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外运至包头环卫产业公司指定排废点。在强拆过程中，违章建筑业主反应强
烈，抵触情绪大，后期多次越级上访并已诉至法院。同时，九原区分别于3月28日和3月31日，在昆都仑河道整治工程K22+561处堤防和河床位置开挖两
处为4×3×1米（长×宽×深）的探坑，未发现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用黄土掩盖现象。 虽不存在倾倒行为，但昆都仑河河槽（九原段）内存在历史遗留的粉煤
灰等工业固废，故该情况部分属实。

3、关于群众反映“……河道哈林格尔段离黄河入口仅有几公里远，河道内的水流入黄河污染黄河水源，渗透的水污染村生活用水。”经核实，该情况部分
属实。通过调阅生态环境部门相关数据，2019年昆河入黄水质为IV类，2020年昆河入黄水质为III类，2021年昆河入黄水质为III类，符合入黄水质要求。
故该情况不属实。经调查，该村取水井距离昆都仑河道约1公里，区卫健部门调阅近3年该村水质监测报告，2019年水质监测结果各项指标符合《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2020年、2021年水质监测结果除大肠菌群不合格外，其余项目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故该情况部分属实。

经查，投诉人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包头市昆都仑区包钢集团厂区内的几个高炉烟筒有大量粉尘外排，存在烟尘污染”情况部分属实。包钢集团厂区内有7座高炉，其中包钢钢联股份

有限公司炼铁厂5座，内蒙古包钢稀土钢板材有限责任公司（原为内蒙古包钢金属制造有限责任公司）2座，每座高炉均设置出铁场布袋除尘器，9个烟囱安
装有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且与国控平台联网。调取设备运行记录及在线监控设施的运行记录，未发现不正常运行情况。调阅了2021年3月到2022年3
月的2家单位烟气排放连续检测日均值月报表，颗粒物排放浓度均符合《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各排污口虽然实现了达标排放，但污染物的
排放对周边有轻微影响。

2、“包钢焦化厂附近气味难闻，设备顶部火苗乱窜，工作期间多名工友有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现象”问题部分属实。
一是关于“包钢焦化厂附近气味难闻”问题。经昆区生态分局核实，煤焦化工分公司按照《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规范，

每年两次对焦化重点区域进行LADR监测（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检测值范围在0-1422μmol/mol之间，泄漏浓度全部小于5000μmol/mol的
限值要求，符合《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标准表一要求。因炼焦工序生产特性，焦化区域仍存在少量异味。因此投诉人反映
的情况部分属实。

二是关于“设备顶部火苗乱窜”问题。经昆区生态分局核实，包钢焦炉按《炼焦工艺设计规范》（GB50432-2007）设置放散装置，焦炉炉顶点火放散装置作为焦炉安全应
急措施，在集气管上设自动放散点火装置，是焦炉生产工艺必不可少的安全措施。其点火位置固定，火苗强度可控，故“火苗乱窜”的情况部分属实。

三是关于“工作期间多名工友有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现象”问题。一是经核实，包钢钢联股份总公司及焦化厂都配备专职的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
职工的职业病防治工作。职业健康档案完善，各项制度、预案健全。二是焦化厂每年都及时完成接害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测工作，2021年度职业危害接害人
员1967人（包含外委托人员254人），检测率100%。近三年无新增职业病病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健全。三是焦化厂能及时完成职业危害因素项目的申报
和年度更新工作（最近为2021年11月23日）。 四是焦化厂每年都能及时完成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工作。2021年职业危害因素检测情况，粉尘检测点
93个，超标点0；化学物质检测点83个，超标0。五是焦化厂职业健康防护制度健全，防护用品从进货到使用发放登记都较为规范。对检测中发现的高温和
噪声超标工作点，加强制度的落实，进一步加强工作人员的职业病防护意识，要求工作人员严格按照防护制度佩戴防护用品，减少接害时间，防止职业病的
发生。六是焦化厂每年定期开展职业病防治知识的培训工作。同时包钢委托第三方检测单位对煤焦化工分公司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并形成检测
评价报告，各作业点均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要求。2021年至今，昆区卫健局与包钢煤焦化工分公司均未收到职工因气味问题引起头
痛、恶心、呼吸困难的投诉或反馈。故该情况不属实。

3、“举报人参与包钢五烧，烧结机脱硫脱硝提标改造工程，EPC总承包项目施工期间，遇到多次上级部门环保检查，发现总承包单位存在数据作假、虚假
验收现象”的问题，经调查部分属实。

一是关于“举报人参与包钢五烧，烧结机脱硫脱硝提标改造工程”。经昆区生态分局核实，包钢五烧2#烟气脱硫脱硝提标改造项目于2020年5月由北
京中航泰达科技环保有限公司中标，签订了EPC总承包合同，情况属实。关于“举报人参与包钢五烧烧结机脱硫脱硝提标改造工程”问题，包钢按信访要求
不能对举报人身份进行查证。

二是关于“EPC总承包项目施工期间，遇到多次上级部门环保检查”。该项目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要求完成填报并在包头市生态环境局
备案。在EPC项目建设期间，昆区生态环境分局及上级部门对该项目施工进展情况开展过多次现场检查和观摩学习，未开展过专项检查，故情况不属实。

三是关于“发现总承包单位存在数据作假、虚假验收现象”。经昆区生态分局核实，该项目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要求完成填报并
在包头市生态环境局备案。根据包钢提供资料，该项目于2020年7月21日开工，2021年4月15日由内蒙古诚信达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完成竣工验收，
项目验收过程均按相关施工验收流程办理，工程质量全部符合验收标准，验收合格。排气筒按要求安装了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并与国控平台联网，2021年
6月16日由内蒙古庚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完成验收，系统符合条件，予以通过。对其工程质量验收报告、工程功能检验、168h性能验收、材料进场检验报
告、混凝土强度检验报告、钢结构焊接检验报告等相关资料进行详细复查核实，无数据作假情况。昆区生态分局调阅了2021年8月-2022年3月中航泰达
负责运营维护的2家单位脱硫设施运行记录及台账，未发现脱硫设施有不正常运行的情况。2021年1月7日至2022年3月8日对内蒙古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炼铁厂，共开展15次现场检查；2021年1月7日至2022年3月9日对内蒙古包钢金属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现为内蒙古包钢稀土钢板材有限责任公司），共开
展14次现场检查，均未发现脱硫设施有不正常运行的情况。同时调取2家单位2021年5月至2022年3月在线监测数据，外排烟气颗粒物浓度在1mg/m3-
36mg/m3，二氧化硫浓度在24mg/m3-114mg/m3，氮氧化物浓度在31mg/m3-125mg/m3，符合《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19]
35号）文件中的95%以上时段满足超低排放限值要求，同时满足《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2-2012）排放限值要求。因此投诉人
反映“总承包单位存在数据作假、虚假验收现象”情况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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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明管排水已取得环评批复，下一步
加大执法检查力度，督促企业依法排放。

2、针对淹没农田问题，托县政府已制
定补偿方案，4月15日补偿到位。

1、针对问题1，将重点针对危废处置
企业，采取常态化有力措施，加大对绿源公
司等企业的监测、监管和巡控力度，确保其
规范运营、达标排放。

2、针对问题2，包钢为逐步改善尾矿
库区的生态环境，恢复生态平衡，建立良性
循环的生态系统，改善环境景观和空气质
量，使之与周边的环境建设协调发展。实
施了“年处理600万吨氧化矿选矿生产线
和稀土选矿生产线搬迁工程”等工程，从源
头上减小尾矿库的生产运行负荷，大幅度
减少向尾矿库排放尾矿和工业废水量。扩
建尾矿库渗漏水回水泵站回水能力，提升
尾矿渗漏水的回水量，完成1047.5标高排
渗体建设和渗漏回水泵站扩能改造工作。
从2012年开始利用青岛高次团粒培养基
新技术实施坝体植被绿化工作，2017年尾
矿库已实现坝体外坡植被全绿化。

2018年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
究所对湿地工程进行了调查评估，尾矿库
南侧人工湿地工程是包钢尾矿库环境治理
中的重要内容，工程实施的主要内容为尾
矿库南坡喷播绿化、灌溉管网建设、配置电
源及设施、营造南侧湿地景观等内容，综合
整治完成后将实现边坡绿化区、湿地建设
区与尾矿库之间的生态系统对水循环的良
好净化，对尾矿库湿地区域水环境改善起
到促进作用。目前人工湿地工程已全部建
成，湿地区域水环境指标正在不断趋好，湿
地区域鸟类、植物多样性以及鱼类等其它
生物的现状良好。为进一步做好尾矿库区
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包钢于2022年3月
10日与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
理中心、矿冶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了包钢尾矿库环境现状调查评估委托合
同，开展尾矿库环境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
预计2022年11月完成调查评估工作。包
钢将根据评估结果和建议，积极制定下一
步工作方案。

3、针对问题3，将继续采取长效监管
措施，盯紧国能煤化工等企业废水排放环
节，扎实推进节水节能环保项目建设运营，
助力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双赢。

要求九原区政府要举一反三，加强属
地河道管护，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和生态安
全。虽不存在倾倒行为，但昆都仑河河槽
（九原段）内存在历史遗留的粉煤灰等工业
固废。针对此情况九原区政府于2022年3
月 21日对昆都仑河河槽（九原段）固废环
境风险评估并制定治理方案进行公开招
标，现已完成招投标工作，由生态环境部固
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承担此项工
作。目前已签订协议并开展现场勘探和采
样工作。按照协议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将在4月 30日前完
成风险评估，6月30日前完成治理方案编
制，届时九原区政府将按照方案对昆都仑
河河槽（九原段）进行整治。针对大肠菌群
不合格的情况，九原区将在该村增设水质
净化设施，建设净水小站，进一步改善该村
安全饮水水质。

为改善焦化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包钢
正在积极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治理，于2021
年10月签订《三套煤气净化系统尾气治理
项目总承包合同》，项目总投资为 5465.7
万元，目前项目正在实施，预计2022年底
完工投运。下一步，包钢将继续加强对于
职工健康的关注，计划每年主动增加四次
面向全体职工关于是否受到异味影响的问
卷调查，及时了解职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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